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类信息信用修复

一、适用范围

当事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，且符合下列情形的，可以依照规定申请信用修复：

（一）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；

（二）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；

（三）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对符合严重违法失信信用修复情形的，按照以下工作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当事人申请。按照“谁列入、谁移出”的原则，由当事人向列入单位（部门）提出信用修复申请,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

（1）信用修复申请书（附件1）；

（2）守信承诺书（附件2）；

（3）履行法定义务、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；

（4）《营业执照》、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（办事人员）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）。

（5）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根据实际情况提供。

（二）受理与审核。列入单位（部门）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准予提前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或者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，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停止公示相关信息，并依法解除相关管理措施。
